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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在村
（社区）“两委”换届中的法治
保障作用，源汇区认真落实市
委、源汇区委关于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的决策部署，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
动融入、积极作为，着力做好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确保“两委”换届工作依法、
有序、规范推进。

11月11日，源汇区村 （社
区）“两委”换届专项法治宣传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11 月
12 日，源汇区司法局在双汇广
场设置法律咨询台，交通路社
（社区）委法律顾问向居民解答
法律问题；11月19日，全区村
（社区）“两委”换届专项法治
文艺巡回演出开始；11 月 25
日，在老街街道受降路社区开
展专题法治讲座，老街司法所
所长就换届相关政策和规定对
该社区工作人员和辖区党员进
行宣讲……

“为推动全区村 （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依法有序进

行，源汇区司法局联合组织部、
宣传部于11月11日至12月30日
全面开展村 （社区）‘两委’换
届专项法治宣传系列活动。四
支法治宣传小分队由司法局分
管领导、机关干部、村 （社
区） 法律顾问组成，深入所有
行政村、社居委扎实开展法治
文艺巡演、法治讲座、法律咨
询、矛盾纠纷排查等一系列宣
传活动，将法律知识和法治精
神切实送到老百姓身边。”源汇
区司法局局长叶丛笑说，截至
目前，全区已举办大型法治文
艺巡演4次，开展各类法治宣讲
118 场次，发放宣传资料 42000
余本，开展矛盾纠纷排查98场
次，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1100 余
人次，受教育人数近8万人，有
效提高了群众依法参与社区事
务管理的积极性，为村 （社
区）“两委”换届工作的顺利推
进和辖区的和谐稳定营造了良
好的法治氛围。

为 认 真 落 实 《源 汇 区 村
（社区）“两委”换届专项法治
宣传活动方案》，源汇区司法局

每周一组织召开抽调人员专题
会议，听取专项宣传活动开展
情况汇报，提出下一步工作要
求，确保该项法治宣传活动真
正落到实处。

活动开展过程中，悬挂横
幅，设立法律咨询台、由村

（社区）法律顾问现场解答村居
民群众提出的房屋买卖和遗产
继承等涉法问题，免费发放

《换届政策选编》等多种法治宣
传书籍，为居民讲解法律知识
和换届相关政策等形式已是到
村 （社区） 进行法治宣传的标

配。除此之外，该局根据村
（社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
作思路，有所侧重地开展形式
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宣传教
育实效明显。在农村，宣传多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艺
演出、换届工作有奖知识问
答、摆放宣传展板、入户宣传
等形式进行；在社区，采取举
办专题法治讲座、在社区党组
织大会开展现场宣传以及入党
群服务中心、入商家店铺、入
市场超市进行法治宣传。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接地气的宣传
活动，有效提高了群众对宪
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以及换
届工作相关规定的知晓度，在
全区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同 时 ， 该 局 成 立 督 查 小
组，定期对活动进展情况实地
督查，全面了解掌握各个宣传
小分队每日活动开展情况，确
保村居民实实在在接受普法教
育，依规按秩序参与村 （社
区）“两委”换届，依法行使
自己的权利进行投票。

张俊平

源汇区

开展“两委”换届法治宣传系列活动

普法志愿者到辖区开展开展“两委”换届专项法治宣传。
张俊平 摄

■本报记者 薛宏冰
制作 《自查事项报告表》，

完成四轮自查填报，深入查摆
“七个有之”、顽瘴痼疾等方面的
问题，梳理出八类31项544个问
题……

破命案积案2起、抓获命案
逃犯 3 名；破获一起跨境赌博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查扣
资金 1800 万余元；8 月份以来，
辖区刑事案件破案数、发案数同
比 实 现 “ 一 升 一 降 ” 良 好 态
势……

11 月 30 日下午，市公安局
源汇分局“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试点工作新
闻发布会召开，源汇分局局长王
彦杰向省、市媒体记者公布该局
试点工作成绩单。

今年7月31日，市公安局源

汇分局被省公安厅确立为全省教
育整顿试点之一。随后，源汇分
局扛牢试点工作主体责任，准确
把握试点工作定位，持续强化学
习教育、严肃查纠检视、深化问
题整改、推动制度建设、提炼典
型经验，探索形成源汇公安特色
做法，努力为全省公安机关教育
整顿工作探路。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常英
敏专题调研指导源汇分局试点工
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李军信四次深入源汇分
局调研，通过协调资金、对口指
导等形式，积极帮助源汇分局推
进教育整顿试点工作。源汇区委
书记王继周、区长王凯杰多次听
取源汇分局工作汇报、做出批
示，先后两次组织开展交流座
谈、指导推进工作，并为源汇分

局统筹教育整顿专项资金。源汇
分局党委与驻点指导组、市公安
局整顿办捆绑作战，多次专题研
究、制订实施方案，并成立领导
小组，建立分包制度，借鉴先进
地市经验做法，强力推动教育整
顿试点工作。

强化学习教育。通过以上率
下学、集中培训学、考试促进
学、专家辅导学、典型带动学、
警示教育学等方式，将学习教育
贯穿教育整顿工作始终。在赴广
西抓捕跨境赌博犯罪嫌疑人期
间，成立临时党支部，并通过线
上开展学习活动，该做法得到省
厅驻点指导组的肯定和认可。

抓好查纠整改。将“严、
实、深、细”的总基调贯穿查纠
问题始终，坚持自查从宽、被查
从严导向，变被动等问题为主动

查问题，推动查纠工作走深、走
实。成立整治顽瘴痼疾工作领导
小组，组建整治工作专班，研究
制订专项整治方案，按照“减存
量、控增量、防变量”的总目
标，对查纠的问题和顽瘴痼疾统
一列出清单，逐一制订整改措
施，逐一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
位，做到挂账销号、查治同步。
对照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修订
完善有关制度规定 11 类 48 项，
用长效制度机制补短板、强弱
项、堵漏洞，并高度警惕新出现
的问题苗头，果断施策，把问题
消除在萌芽状态。

发挥引领作用。结合城区分
局机构改革，配齐、配强中层班
子，规范成立20个党支部，发挥
带动作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以首届警察节庆典和第二届“沙

澧卫士”评选为契机，结合抗击
疫情、扫黑除恶、文明创建等重
点工作，选树3名事迹可信、品
格可敬、精神可学的模范人物，
近距离学习英模，持续传播正能
量。同时，该局通过开展政治轮
训、传承红色基因、英模典型引
领等活动丰富工作载体，选树6
名岗位标兵、27名学习标兵。其
间，4人荣立个人三等功，30人
荣获个人嘉奖，形成了学有榜
样、赶有目标的良好氛围。

开 门 检 验 成 效 。 11 月 23
日，该局邀请辖区20名群众代表
举办开门评警活动，观摩教育整
顿成果展，报告教育整顿工作，
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监督，检验
整改实效。邀请辖区两代表一委
员、管理服务对象、村 （社区）
群众代表举办20余场次座谈会，

搜集 26 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和 85
条意见建议。按照“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的思路，坚持探索创

新，总结6条经过试点工作实践
检验的经验做法。其中，两条经
验被省公安厅推广。

淬炼凝正气 忠诚铸警魂
——市公安局源汇分局“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试点工作纪实

该局民警到廉政教育基地参观。 沈毅恒 摄

近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联合
凤凰网河南频道、周大福珠宝金行
（武汉） 有限公司走进召陵镇实验
小学，举办送法进校园活动暨“杨
潜·一本书公益活动”捐赠仪式，
现场捐赠书籍1000余册。

该活动是召陵区人民检察院落
实“一号检察建议”提出的检察机
关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及权益保

护、关爱农村困境青少年、丰富农
村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举措。

“杨潜·一本书公益项目”是
我省检察官杨潜发起的一项公益项
目，该活动旨在关爱留守儿童，用
书籍丰富孩子的心灵世界，对提高
未成年人阅读能力、提升整体素
质、促进全面发展有重要作用。

陈 晨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

一本书公益活动进校园

“我将珍惜检察院给我这次机
会，好好学习交通法规，牢记酒后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希望大家以
我为戒，不要违法乱纪。”近日，
舞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进吴城
镇西军王村举行不起诉公开宣告
会，被不起诉人王某某对自己酒后
驾车的违法行为深表忏悔。

今年5月，王某某在饮用啤酒
后驾驶小型轿车被执勤民警现场查
获。经抽取血样鉴定，王某某达到
醉驾标准。案发后，王某某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自愿认罪认罚。

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
策，该院根据案情和相关法律规
定，决定对王某某涉嫌危险驾驶案
件作不起诉处理，并公开宣告。为
达到办理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
片的效果，检察官把不起诉公开宣
告设在当事人所在的村委会，邀请
村委委员及村民代表参加旁听。

公开宣告送达会上，承办检察
官依法询问当事人意见，当场宣读
并送达 《不起诉决定书》，并以当
事人悔过书现身说法，引导村民遵
纪守法。 张 迪

舞阳县人民检察院

不起诉公开宣告进农村

近年来，源汇区人防办有效履
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
援”的使命任务，按照统筹规划、
融合发展、协同推进的工作思路，
扎实推进人防工作高质量发展。

抓细依法管理，提升素质能
力。树牢法治思维，加强与相关部
门街接，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违
规干预、擅自批准和办理的要严肃
查处、追究责任。加大法律专业人
才引进力度和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
力度，努力打造一支知法、懂法、
守法和正确用法的人防队伍。

抓稳平战结合，确保人防可持

续发展。结合新形势、新变化，科
学规划、修订完善防空袭预案。加
大对现有人防工程的开发利用，面
向社会积极提供商场、停车场、仓
储等便民服务，切实把人防工作融
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抓实工程管理，清理遗留问
题。成立人防工程排查专项工作小
组，全面梳理现有人防工程情况，
着力做好遗留问题排查工作，并厘
清规范和法律依据，对人防工程遗
留问题依法依规整改督查，并做到
责任到人、现场督办、实时督导，
全力推动工作落实。 刘 杰

源汇区人防办

扎实推进人防工作

12月2日，我市在红枫广场举办“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市交警支队民警、文
明交通志愿者等千余人参加。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11月27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临颍县人民法院和市公安局郾城
分局龙城派出所联合行动，到郾城区龙城镇回马村对“1·26”涉黑
案件集中执行。 本报记者 薛宏冰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编 总则
第二章 自然人

第三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四十条 自然人下落不

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
为失踪人。

第四十一条 自然人下落
不明的时间自其失去音讯之日
起计算。战争期间下落不明
的，下落不明的时间自战争结
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
落不明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二条 失踪人的财
产由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
或者其他愿意担任财产代管人
的人代管。

代管有争议，没有前款规
定的人，或者前款规定的人无

代管能力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的人代管。

第四十三条 财产代管人
应当妥善管理失踪人的财产，
维护其财产权益。

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
应付的其他费用，由财产代管
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财产代管人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失踪人财产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财产代管人

不履行代管职责、侵害失踪人
财产权益或丧失代管能力的，
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变更财产代管人。

财产代管人有正当理由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
财产代管人。

人民法院变更财产代管人
的，变更后的财产代管人有权
请求原财产代管人及时移交有
关财产并报告财产代管情况。

市司法局提供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干警走进临颍县大郭镇辛庄村开展社会
治安“大宣传、大走访、大化解、大防控”活动。 杨鑫园 摄

近日，舞阳县人民法院举办送法进企业活动，帮助辖区企
业掌握相关法律规定，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巩伟亚 摄

12月2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源汇大队民警到辖区快递
公司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快递员培养谨慎驾驶、安全
出行的良好习惯。 王焕丽 摄


